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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表达中的大众媒介之困境与优势

李　欣　詹小路

摘　要：任何阶层、群体或个人若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利益表达是重要环节。利益表达是政治学领域

内的一个重要概念。大众传媒作为利益表达的重要方式之一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甚至是不可替代的

功用。在当代中国，大众媒介在实现利益表达过程中仍面临着制度环境、资本制约及市场竞争、法律保障

三方面的现实困境。尽管如此，与制度内其他利益表达渠道相比较，大众媒介以其强大的舆论建构能力，

成为普通民众实现利益表达的有利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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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阶层、群体或个人若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利益表达是重要环节。利益表达是政治学领域内的一

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王立新教授对我国的 “人民利益表达制度”做出了全面概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信访制度、媒体、社会协商以及政治协商是我国人民利益表达制度的核心组成。与其他几种表达制度

相比，大众传媒作为利益表达的重要方式之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功用。这

种越来越显著的功用，是制度中其他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引起的。尽管如此，大众媒体在利益表达的过

程中仍存在着困境。

一、大众媒介在利益表达中的困境

（一）新闻传媒的转型并未突破新闻事业原有的体制

在我国，新闻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 “喉舌”，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传

媒业作为事业单位，是一个 “准行政部门”。媒体的报道方针、重要报道内容都由党政机关审批决定后

才能实施。这种新闻生产的流程使新闻媒体无形之中变成了党政领导等政治精英的利益表达工具。或

许我们会有疑问：中国的传媒不是已经从单纯的宣传机构、事业单位发展成为了具有盈利性的专业组

织了吗？中国传媒业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确经历了市场化的过程，成为了脱离国家财政拨款的产

业。在此期间，报业进行了集团化运作，而广电集团实施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最早可追溯至１９８５年，

上海广电局在电台、电视台内部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１９９７年上海广电局成为中国广电系统首家国有

资产的委托代理人和管理者，此后的２０多年，虽然中国媒体事业单位企业化的改革时缓时慢，但是其

作为一种利益组织的形式也非常鲜明地突出了出来。

但是正如学者潘忠党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的新闻改革是个渐进过程，是在变中求不变，即现存体

制的基本原则不变，采纳改革的举措是为了维护这些基本原则；新闻实践的主体必须接受这一基本限

定，以此获取新闻改革参与权。其次，整合这些基本原则与 ‘非常规’的改革实践只能在摸索中进行

……开展改革需要上层主管与新闻从业人员的共同参与，需要新闻从业人员临场发挥。”［１］一个现实的

例子是：２０１１年１月举行的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广电总局发言人在总结时强调电台、电视台在

改革中，不允许搞跨地区整合，不允许搞整体上市，不允许搞频道频率公司化、企业化经营。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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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作为党的重要新闻媒体和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必须坚持事业体制，坚持喉舌和公益性质，坚持

以宣传为中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媒体的改革是有限的。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作为普通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

和工具的功能发挥也是有限的。

（二）媒体也是独立的利益组织

在市场经济体系内，媒体也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诉求，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组织。除了政党、政治集

团和利益组织之外，市场的商业化运作对媒体的公共性影响是巨大的。为了争取发行量或广告收入，

媒体必然会以取悦大众为取向，软性新闻泛滥。同时，广告商成为了左右媒体的一种非常强势的力量。

即使是在媒体相对独立的国家，即使是在一些公营的电视台，例如日本的 ＮＨＫ，这种影响依然是十分

明显的。２０１１年日本媒体在日本大地震之后的核泄漏问题上，以及对东京电力问责问题上都保持了低

调和留情面。我们知道，ＮＨＫ是公营电视台，基本上是半官方机构，以视听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收

视率和广告不是考核标准。但东京电力公司是日本电视机构的大客户，一年的广告投放量高达２８０亿日

元。即使像 ＮＨＫ这样的公营媒体，也不敢轻易得罪东京电力。ＮＨＫ每年的预算掌握在政府手中，在日

本政府的各个重要部分，ＮＨＫ都派驻了记者，除了报道以外。这些记者也同时展开公关工作，力图与

日本政府协调好关系。

中国媒体的生存同样存在双重的压力，甚至压力更大。在新闻媒体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媒体和资

本几乎是一拍即合。对经济效益的关注，使媒体和广告商对媒介内容的 “有效传播”都极为重视。媒

体虽然为不断地强调细分化和专业化，似乎照顾到每一个层次受众的需求，但是事实是，由于商业利

益的驱动，媒体会情不自禁地瞄准那些收入高的精英阶层，重视有影响力的人。从而，“一个掌握经济

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总体性精英群体”［２］便成为新闻媒体激烈争夺的目标市场。新闻学院则把

传统的培养新闻记者的目标改为培养传媒人才，大量引入商业化的课程。由此逻辑推演下去，社会的

弱势群体，一定程度会被忽视。那么，他们也很难通过传统媒体来表达利益诉求。

（三）媒介表达的法律困境

在法律层面上，我国目前出台的法律并未就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权利和地位给予清晰的界定

和肯定。只是在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１９９７年修订）中，概括性地提出要 “积极、正确

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在 《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 《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

者采访条例》等一些法律、行政法规对新闻传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规范。

我国宪法有对言论、出版自由的相关规定，但这些都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操作实施细则，没有专

门的 《新闻法》或 《大众传媒法》保护媒体的自由表达行为，落实宪法的原则性规定。我国直到目前

主要还是以 《宪法》、《民法》、《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

例》等作为参照处理新闻传播领域里出现的法律问题。

在我国，媒体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因

此，媒体不能为私人组织所控制，这样，媒体与政府之间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行政性

的依附和隶属的关系。尽管在市场化的推动下，部分媒体具有了企业的性质，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旧是

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正因为如此，政府可以有效而灵活地运用行政手段来管理传媒，法律从某种意

义上显得并不是特别的紧迫和重要。据此，大众传媒活动的主要依据是政策，而不是法律。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学术界在保护大众媒体自由表达的权利和保护公民的名誉权之间存在分歧。不

像在美国，通过类似于像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等经典案例建构起了相关的概念和原则，对

“公众人物”、“名誉权”等都有比较具体的界定。因此，除非媒体蓄意造假或罔顾真相，官员不得提起

诽谤诉讼。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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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论述可知，种种法律困境使新闻媒体在进行利益表达的过程中缺乏相关具操作性的法律条

文保障，因而在进行正常的利益表达活动时屡屡被告上法庭。最典型的案例当属 “富士康诉第一财经

记者案”。２００６年６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发表报道 《员工揭富士康血汗工厂黑幕：机器罚你

站１２小时》，报道了富士康女工站１２小时工作，严重超时加班等生活工作上的细节。富士康称 《第一

财经日报》记者王佑关于富士康公司加班报道未调查核实，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和商业信誉，富

士康集团就以报道 “失实”为由，向该报记者王佑和编委翁宝提起索赔３０００万元的诉讼，并将二人的

财产查封。此后，媒体集体讨伐富士康，最终双方协商和解。但此事件对媒体的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

在法律层面上，留下了许多令人思考的问题，也充分显示了媒体从业的法律困境。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媒体自身存在的问题。上面所提及的 《第一财经日报》和富士康之间的案例，

富士康公司的起诉也是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的。但是中国传媒的败诉率居高，据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

志武研究统计，中国媒体遭起诉时的败诉率是６３％［３］（８３），反映了现有法律对传媒的保障力度还较弱。

据陈志武教授的研究，在过去几十年的判案实践中，法院给予名誉权的权重为６３％，给予媒体言论权

的权重只有３７％，实际上主要偏重于保护名誉权。而且，一旦媒体的一审败诉，法官在约８５％的时候

同时判媒体赔偿损失，平均赔偿费为６６９８元 （绝大多数为精神损失费）。［３］（８３）

二、大众媒介在利益表达中的优势

当今中国媒介形态纷繁多样，媒体有强大的社会舆情建构作用。始于１９９４年的大型新闻杂志栏目

《东方时空》，使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和 “让事实说话”成了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圭臬。最具代

表性的 《焦点访谈》成为当时全国收视率最高的栏目，甚至成为了政府工作的一部分。此外，像 《新

闻调查》、《看见》等栏目都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叙事风格。大众通过最具权威性的主流媒体重新发现了

自身，传统媒体也在制度所容许的最大范围内，成为普通公众的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

２０１０年之后，基于 ＷＥＢ２０技术，以微博客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发展迅速。社交媒体赋予传统新闻

报道过程中的 “受众”以明显的权利，普通公众参与到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来。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和

过程受到前所未有的改变和冲击。如果我们从利益表达的渠道来考量，社交媒体使普通公众从信息使

用者直接成为信息生产者，传统媒体的把关人在这里也转变为 “引导人”。这使得大众媒介做为普通公

众利益表达渠道的能力空前增强。

如果一个事件不被大众媒介关注，即使该事件是现实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也很难引起决策层

的关注。而社交媒体的传播具有强扩散的效果，往往先于传统媒体形成一个巨大的舆论网。尽管这种

强扩散效果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仍要强调其在公民利益表达中的正向作用，继而传统媒体跟进。由于

传统媒体所具有的公信力，使之成为引导社交媒体重要的舆论工具。双方互为补益，为普通民众利益

表达提供了有利的渠道。以２００８年三鹿奶粉的信息公开路径为例：２００８年９月８日，《兰州晨报》等

媒体首先公开报道了有毒奶粉事件。而此前的半年时间，此事件首先在一些网络论坛中发酵。２００８年９

月１１日凌晨３时，新华网曝光 “三鹿”是毒奶粉的主要制造商；１０时、１３时、１９时，三鹿集团三次

否认奶粉存在问题，三鹿集团传媒部部长崔彦锋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没有问

题的！”２０时５０分：国家卫生部发布消息：经调查高度怀疑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

２１时３０分：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产品召回声明，称经公司自检发现２００８年８月６日前出厂的部

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市场上大约有７００吨。“三鹿”事件之后，《生鲜乳收购

站标准化管理技术规范》、《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乳制品行业整顿和规范工作方案》等一系

列乳业政策法规相继出台。从 “三鹿奶粉”事件的传播路径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

“问题———社会问题———公共问题———公共政策”的过程。［４］在由 “社会问题向公共问题”的转换过程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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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众传媒的强扩散效果与议程设制作用毋庸置疑。

此外，大众传媒使利益输入的效率和能量大大提高。如前所述，现有的利益输入渠道中介太多、环

节太多，因此往往形成利益主体在表达利益诉求时被忽视的情形。如果这种利益的表达能够得到大众

媒体的关注，形成舆论，则有可能导致政策的形成，利益诉求得到解决。尤其在自媒体 （ＷｅＭｅｄｉａ）

时代，传统的传播主体 Ｗｈｏ变成了 Ａｎｙｏｎｅ，一旦这种个人化的传播在互联网上形成人浪，其舆论威力

十分强大。江西九江的宜黄事件，由于有微博这个自媒体工具，整个事件跌宕起伏，情节如同电影

《保持通话》里一样。自焚事件发生６天后，钟如翠和钟如九两姐妹准备去北京录凤凰卫视 《社会能见

度》节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将她们堵在南昌机场女厕所，情急之下，钟如翠给采访过她的 《新世纪

周刊》记者刘长打了电话，刘长发了一条微博，在微博上紧急求助。此后，网络意见领袖、作家慕容

雪村看到并转发微博后，引发了全国网友的关注。《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微博直播该事件的实时进

展，钟如九本人也在新浪开设微博。此事引发重大舆情，人民日报也连发文章，批评宜黄强拆是土霸

王思维。

我国的大众传媒发展态势迅猛，随着传输网络数字化和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的推进，覆盖全国城

乡，包括卫星、有线、局域网等形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信息传输网络已基本形成，加上种类繁多的报

刊、杂志，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媒介体系。完备的媒介体系理应成为制度框架下多元利益主体表达自身

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无可否认，大众传媒应进行正确的舆论宣传和增进普通民众对执政党和政府行

为的认同。但同时，也应成为普通民众的代言人，实现其公共空间的职能，使各利益主体都能在大众

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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